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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抵押贷款合同利率定价基准转换条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4〕第 11 号》和《关于批量调整存量房贷利率的倡议》

的规定，借款人通过贷款人提供的转换渠道与贷款人协商一致，同意基于下述房地产抵

押贷款合同利率定价基准转换条款（“转换条款”），对借款人与贷款人签署的房地产抵

押贷款合同（包括各方此前对其已作出的变更、修改或补充，如有，下称“抵押贷款合

同”）项下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定价基准进行转换： 

 

1. 抵押贷款合同下的人民币贷款利率不再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确定

（抵押贷款合同中与此相关的条款亦不再适用），而转换为依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确定，具体如下： 

 

贷款剩余期限内，贷款利率按五年期以上 LPR+加点值计，但在任何情况下贷款利

率均不得小于零。 

 

前述加点值的计算方法为：转换前抵押贷款合同项下贷款的实际适用利率减去最新

一期五年期以上 LPR（即 3.85%）后的差值。加点值可以为正数或负数。加点值在

贷款剩余期限内保持不变。 

 

转换完成时，适用的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85%，即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您

申请贷款利率定价基准转换之日公布的或（如您申请贷款利率定价基准转换之日没

有公布）您申请贷款利率定价基准转换之前最新公布的五年期以上 LPR；此后，贷

款利率将于贷款发放日的每一个周年日（即同一日历日，若无该日或该日不是工作

日，则延后至最近一个工作日），根据届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当日公布的

或（如该日没有公布）该日之前最新公布的五年期以上 LPR 进行调整。贷款利率一

经调整，即于调整当日生效，贷款人不再另行通知借款人。借款人可于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官方网站或其他合法公开渠道查询、获知相应的 LPR。 

 

2. 转换条款构成各方间对抵押贷款合同的变更协议。转换条款未涉及的抵押贷款合同

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并持续有效。除非另有说明，转换条款中使用的名词应与抵押

贷款合同中具有同样的含义。转换条款生效后，提及“抵押贷款合同”时应指经转

换条款变更和补充后的抵押贷款合同。 

 

3. 若借款人之外还有共同抵押人也签署了抵押贷款合同，借款人承诺并确认，借款人

已将转换抵押贷款合同利率定价基准告知共同抵押人并已获得共同抵押人的合法

有效授权（一经贷款人要求，借款人应向贷款人提供共同抵押人的授权证明），有权

代表共同抵押人接受转换条款，完成抵押贷款合同利率定价基准转换。 

 

若相关抵押贷款合同有两位借款人，在特定转换方式下若仅其中一位借款人（“主联

络借款人”）单独向贷款人确认同意转换（如适用），主联络借款人应确保在确认同

意转换之前已将转换抵押贷款合同利率定价基准事宜告知另一位借款人（“共同借

款人”）并已获得共同借款人的合法有效授权（一经贷款人要求，主联络借款人应向

贷款人提供共同借款人的授权证明），有权代表共同借款人接受转换条款，完成抵押

贷款合同利率定价基准转换。 

 

4. 相关抵押贷款合同利率定价基准转换之后，贷款人会将转换生效日期通知借款人或

主联络借款人，转换条款自贷款人通知的生效日期生效，并对全部借款人、共同抵

押人（若有）及贷款人均具有约束力。 


